
辽教发〔2015〕74号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5年中小学招生
和初中生毕业升学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
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现就2015年中小学招生及初中生毕业升学考试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中小学招生工作

1.切实加强对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领导。要认真学习贯彻《辽宁省义务教育条例》、《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辽委发〔2010〕18号）、《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2〕11号）和《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的指导意见》（辽教发〔2015〕19号），制定本市201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经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

2.认真做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工作。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合理拟定学区划分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城市公办学校（含高等院校附属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按照划定的学区做好招生工作，不得擅自跨学区招生。持有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其适龄随迁子女可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相关政策，由其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转学手续，不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持有我省《居住证》人员的适龄子女，可以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由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居住证明、就业证明，向居住地的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其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指定学校接收；接收学校不得以额外招生为由收取接收费用。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统计工作，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特别是返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正常入学。

3.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行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1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厅〔2015〕1号）有关要求，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切实做好小学入学和小升初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种培训班选拔生源，坚决杜绝“以分择生”的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4.进一步稳定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要采取有力措施，继续提高农村地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的比例。

5.继续推行和完善公办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公费生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到初中学校（含民办初中）的改革措施。各地指标到校比例应保持2014年水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可在就学所在地参加中考，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6.普通高中要把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成绩作为招生的主要依据。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要从指标到校的招生计划中划出10%以上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用于提前免试招收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学业考试成绩全优的学生。

7.继续实施普通高中市域内跨县（市、区）招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选择。各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科学、规范、可操作的普通高中市域内跨县（市、区）招生的实施方案。

8.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招生要全部列入计划，并向社会公布。严禁以择校生、借读生、自费生、复读生等名义高收费招收学生。公办普通高中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复读班或复读学校。普通高中的班额标准为45人，最高班额要控制在50人以下，有条件的优质高中班额要逐步减小，实施小班化教学，以适应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9.各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要严格执行招生纪律，不得违规进行招生宣传，不得在中招考试前录取学生。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中考、高考信息管理，严禁对中考、高考“状元”和中、高考成绩的任何宣传，坚决制止对中考、高考成绩的各种炒作，严禁以中考、高考成绩评价学校和教师。

10.沈阳经济区内八城市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沈阳经济区优质普通高中跨市招生工作的通知》（辽教办发〔2015〕49号）精神，切实做好辽宁省实验中学、东北育才学校、沈阳市第二中学、沈阳市外国语学校、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鞍山市第一中学、抚顺市第二中学、本溪市高级中学、本溪市第一中学、营口市高级中学、阜新市实验中学、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铁岭市高级中学等13所普通高中2015年跨市招生工作，确保招生计划的落实。除沈阳经济区八城市13所优质普通高中实施跨市招生外，未经省教育厅批准的其他公办普通高中不得跨市招收学生。

11. 各市要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度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辽教办电〔2015〕41号）要求，依据学生中考成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以及空军招飞机构的考查结果，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并将沈阳市第一中学航空实验班2015年度招生计划列入本地中考招生提前录取批次。

12.中小学校要实施阳光分班合理排座，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施分班，不得设置重点班、快慢（好差）班、实验班、特长班、补习班、奥数班等，严禁根据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和编排学生座位。

13.继续执行国家、省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教育优待政策。烈士子女入学，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时降20分录取；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免交学费、杂费，并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关助学政策。援藏干部（援藏期间）子女、援疆干部（援疆期间）子女、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胞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时降10分录取。各市要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军人子女、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子女教育优待政策。各市要严格掌握加分政策，所有享受照顾性加分政策的考生都要列入招生计划并公示。 
二、初中生毕业升学考试工作

14.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角度出发，认真做好2015年初中生毕业升学考试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管工作，要会同有关部门，逐级、逐环节落实责任制，确保试卷命制、运输、发放、回收等各管理环节的安全；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大考区周边环境的检查和整治力度，预防和打击各种形式的考试舞弊，尤其是高科技舞弊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考试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5.要合理设置考试科目，考试方式要多样化。增加实验、实践类的测试考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继续在语文试卷中设置考查汉字书写能力的试题，分值为2-5分；要对地方课程学习内容进行考查。外语科目应安排听力测试。
　  考试（包括考试科目、考查科目）成绩的呈现方式应优先采用等级制，若条件不具备可采用分数制。等级一般分为A、B、C、D四级，分别代表优、良、及格、不及格；各等级比例及使用办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16.为进一步发挥中考对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导向作用，维护中考工作秩序和安全。各市要独立组织命题，禁止不同市使用同一试卷；要加强对命题工作的检查指导，制定严格的命题、审题和阅卷制度，完善各种管理措施，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防止发生泄密等事件。
17.试题的命制应严格按照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体现新课程理念。考试内容要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相联系，重视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要适当控制题量，杜绝偏题怪题。要严格控制试题的难度，易、中、难题的比例掌握在70％、20％、10％左右。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实验性试题分数不少于20％。

18.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务管理和督察巡查工作。要进一步明确考区、考点负责人，监考人员和巡查人员的工作职责；一旦出现试卷泄密、丢失，考纪不严，考场失控，发生治安案件等重大事件，应第一时间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19.做好中考期间值班工作。我厅在义务教育处、高中教育处（民族教育处）设立中考工作总值班室，并建立日报告制度，以加强对中考工作的统筹协调。各市教育局也要设立值班室，安排好值班人员，及时向总值班室沟通、报告有关情况，切实做好值班工作。

20.各地要严格执行本通知的各项规定，不得出台与本通知精神相悖的政策；要严肃招生考试纪律，加强对中小学办学行为和中小学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进行严肃处理。

请各市于6月6日前将本地中考考试日程和值班室联系电话、联系人等相关信息报送我厅义务教育处、高中教育处；并于考试结束两日内将本市中考考区、考点、考场、考生数等数据信息（详见附件）报送我厅义务教育处。义务教育处值班电话：024-86896725，电子信箱：86896706@163.com；高中教育处值班电话：024-26901255，电子信箱：88822297@163.com。

各地要认真开展中考质量分析工作，并于9月15日前将考试科目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试题分析报告，招生考试工作总结报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研训处。联系人：刘天成，联系电话：024-86902485。

附件：2015年中考数据信息表

辽宁省教育厅

2015年5月13日
————————————————————————————

抄  送：辽宁省实验中学、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辽宁省实验学校、各有关单位

————————————————————————————

辽宁省教育厅高中教育处拟文                  2015年5月13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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